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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 

 

西发改文〔2022〕11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邴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西城区支持低效楼宇改造提升的 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 

区各有关单位： 

经第 13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将新修订的《西城

区支持低效楼宇改造提升的若干措施》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附件：《西城区支持低效楼宇改造提升的若干措施》 

 

 

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22 年 6 月 29 日 

 

（联系电话：83926758、83926761） 

 

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2年6月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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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支持低效楼宇改造提升的若干措施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减量集约发展要求，充分

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，推动低效楼宇空间高品质利用，进一步

集聚高精尖产业资源，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，形成区域高质量

发展的新支撑、新亮点，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印

发加强腾退空间和低效楼宇改造利用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工作

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京发改规[2021]1 号），结合西城区楼

宇资源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 

第二条  支持对象和标准。重点支持西城区内空间利用水平

偏低、具备改造条件且符合规划定位方向的商业和商务办公楼宇

（含文化产业园区楼宇）、宾馆酒店转型升级以及经区政府认定

的重点支持楼宇改造提升，实现集约化、高端化发展。 

1.本措施所支持低效楼宇主要为整栋空置或正在使用但区

域综合贡献低于西城区平均水平或低于周边平均水平、入驻率偏

低（实际出租面积/楼宇建筑总面积≤70%）的商业和商务办公楼

宇，或现状功能定位、经营业态及建筑风貌不符合城市发展功能

需求的存量商业和商务办公楼宇（含文化产业园区楼宇）、转型

升级的宾馆酒店，或经区政府认定的符合“两区”建设、文化提

升、消费升级、公共服务配套等领域需要的重点支持楼宇等。 

2.改造提升主要是指通过绿色低碳、科技场景应用、内部空

间、外立面、暖通空调机组、电梯、消防、安防、餐饮、停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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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环境等改造升级，改善楼宇办公和经营环境，且改造利用方

向须符合区域功能和产业定位，实现营商引资环境整体提升。 

3.申报单位原则上为承担楼宇改造、空间招商、物业服务等

楼宇实际运营主体。对不同支持事项分属不同主体的楼宇，可分

别申请相应的支持，同一事项只能由一个主体申报。 

4.申报楼宇须具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和符合要求的改造审批

手续，租赁运营主体须依法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。 

  

第二章  加大楼宇改造支持力度 

第三条  支持楼宇改造升级。支持符合条件的低效楼宇空间

改造和公共设施升级，对经专业机构评审并由区政府审议认定的

改造提升项目，综合考虑改造提升的规模、效果、品质，按照不

高于实际投资额 30%（含）且每平方米补贴金额不超过 1500 元

（含），给予运营主体改造资金支持，补贴金额不超过 600 万元

（含）。同一运营主体同一项目三年内只能申报一次。 

改造补助资金分两批拨付。第一批为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批复

后，拨付补助资金总额的 70%。第二批为项目交付后一年内，经

评估符合以下条件中 2 条及以上的（其中第 1 条为必选项），拨

付剩余 30%资金。 

1.项目改造后综合节能率达到 15%及以上。 

2.符合西城区高精尖产业方向的企业入驻率不低于70%（含）。 

3.落地重大产业项目、引入行业龙头企业或区政府认定对产

业发展具有重大示范带动效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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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已获得北京市《关于加强腾退空间和低效楼宇改造利用促

进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支持资金的项目，原则

上按 1:1 的比例给予区级配套资金，最高不超过 600 万元（含）。

同一项目不再享受本条所述区级改造升级政策。 

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核心区范围内及其他经认

定的、超过 3000 平方米（含）的改造提升项目，按照《关于支

持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（西城区域）建设的若干

措施》执行。 

第四条  支持楼宇节能改造。支持低效楼宇加大节能降耗改

造力度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鼓励开展“零碳建筑”示范建设，

按照《北京市西城区支持鼓励节能降耗管理办法》（修订），按

不同项目的适用补助范围，给予补助支持。 

 

第三章  促进楼宇高质量发展 

第五条  支持楼宇高质量发展。经审核认定，低效楼宇投入

运营起，根据楼宇年度区域综合贡献情况，给予楼宇运营主体连

续三年高质量发展奖励。 

第六条  支持楼宇特色发展。支持改造楼宇加快形成集聚发

展效应，经审核认定，对改造完成后三年内，符合西城区高精尖

产业方向的入驻企业使用面积超过 70%及以上，根据楼宇年度区

域综合贡献情况，给予楼宇运营主体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（含）

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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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支持楼宇集约发展。经审核认定，对由楼宇运营主

体自主新引进总部或其投资设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法人企

业，须与楼宇签订三年及以上房屋租赁合同，并在进驻经营时间

满一年后，按每引进一家企业给予楼宇运营主体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奖励。 

第八条  提高楼宇利用效率。对改造楼宇新引进符合条件的

高精尖企业和特色服务主体，可按西城区相关产业服务政策享受

各类购租房补贴。 

  

第四章 加强楼宇改造统筹服务 

第九条  加强楼宇招商服务。加强低效楼宇改造招商工作统

筹，集成区内各类联盟、品牌楼宇、龙头企业资源优势，联合开

展项目招商对接，引导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集中入驻改造类商业

和商务办公楼宇。 

第十条  加强改造审批服务。落实政务服务改革相关工作要

求，建立楼宇改造提升联席会议机制，优化审批服务，压缩办理

时限，提高审批效率，为楼宇改造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。 

第十一条  加强楼宇信息化服务。统筹区内各类信息平台资

源，集成市场监管、物业管理等各领域数据，搭建实时联动的楼

宇供需数据平台，为楼宇改造招商提供全面的信息化支持保障。 

 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 本政策支持资金采取后补贴的方式。低效楼宇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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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提升项目须经区有关部门的申报审核后报区发展改革委备案，

申报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场地证明、改造内容、改造投资、相

关审批手续必备文件等。 

第十三条  本政策如与西城区正在实施的其他政策有交叉，

申报主体选择适用其中之一，不重复享受。 

第十四条 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区发展改革委负责

解释，《西城区支持低效楼宇改造提升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西

发改[2020]7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